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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醫學大學護理學院出席國際交流補助補助辦法 

 

 

99 年 1 月 18 日護理學院院務會議新訂 

100 年 4 月 14 日護理學院院務會議修訂 

 104 年 1 月 13 日護理學院院務會議修訂 

114 年 7 月 4 日護理學院院務會議修訂 

115 年 3 月 12 日護理學院院務會議修訂 

 

 

第一條 為提升本學院學術研究水準，訂定「護理學院出席國際交流補助辦

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申請資格 

一、 本學院專任教師及在學學生由系所推薦者。 

二、 出席國際會議發表論文、參與競賽、赴國外從事教學研究相關之 

研習訓練。 

三、 已於校外機構(如：國科會或其他機構)及本校研究發展處申請補

助者(符合院級發展任務則除之)。 

第三條 經費核定 

一、 獲得國科會、本校研究發展處或其他機構經費補助者，則不再

補助。 

二、 每位專任教師每學年以申請一次為限，補助五萬元為上限(補

助金額要點另訂之)。 



第2頁/共 2頁 

 

三、 每位學生在學期間每學年以申請一次為限，口頭發表以補助一

萬五千元為上限，補助內容包含：  

(一) 機票，以機票、登機證、代收轉付收據證明； 

(二) 住宿費，以收據證明； 

(三) 註冊費，以收據證明。 

四、每學年名額視當年度經費訂之。 

第四條 申請與審查 

一、 申請案件應於出國一個月前提具下列文件送交院辦公室申請，

文件不全或不符規定者不予受理。文件如下： 

(一) 申請表。 

(二) 國際會議議程及邀請函、參與競賽證明、或進修計畫書(需

含國外研究機構同意接受前往教學研究之證明文件、系所

出具之進修同意函及系所務會議紀錄各一份)。 

(三) 向相關機構申請未獲補助之證明。 

二、 評審委員由公關文宣暨國際交流組及申請人之所屬單位主管

負責審核經院長同意後補助。  

第五條 返國後兩週內提具國際交流報告及核銷相關單據送院辦公室申請核

銷。 

第六條 本辦法經院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臺北醫學大學護理學院出席國際交流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報告人姓名  單位及職稱  

時間  地點  

會議名稱 

競賽名稱 

交流學校 

 (中文) 

 (英文) 

發表題目 

比賽題目 

交流主題 

 (中文) 

 (英文) 

經 費 預 算 表 

活動總預算   佰  拾  萬  千  百  拾  元整 

支 出 項 目 金    額 說    明 

業 務 費   

行 政 費   

交 通 費   

住 宿 費   

雜 支   

合 計  

說明：本表支出項目可依需要增刪之。 

附件：□出席國際交流通知 

□未獲其他單位補助之文件 

□其他，名稱：                            
 

審
核
意
見 

單位主管 

□上述文件從缺 □上述文件查核無誤 簽名： 

□予以推薦 □不予以推薦  

審查小組 

□通過 □不通過，原因： 

 

簽名： 

院長 



 

□同意 □不同意，原因： 

 

簽名： 



 

臺北醫學大學護理學院出席國際交流報告書 

                                                       年    月    日 

報告人姓名 

 

 

 

單位及職稱 

 

 

 

時間  地點 
 

 

會議名稱 

競賽名稱 

交流學校 

 (中文) 

 (英文) 

發表題目 

比賽題目 

交流主題 

 (中文) 

 (英文) 

報告內容應包括下列各項： 

一、參加經過 

 

 

二、參加心得 

 

 

三、考察參觀活動(無是項活動者省略) 

 

 

四、建議 

 

 

五、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單  位  主  管 院  長 

 

 

 

 

 

 



 

 


